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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護令概念源自國外，係由法院依據家庭暴力被害人聲

請，核發一紙保護性裁定，概分有禁制令――禁止加害人對被

害人施以家庭暴力、騷擾、接觸、跟蹤、通話、禁止查閱等行

為；遷出令――命加害人遷出被害人住居所；遠離令――命

加害人遠離被害人住居所、學校等特定場所特定距離；交付

令――命加害人交付特定必需品或未成年子女；決定令――決

定未成年子女暫時監護權；處遇令――命加害人進行心理治

療、藥/酒癮戒治等。

Q4：如何聲請保護令？

A：保護令可分「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

令」。民眾可以透過警察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或自行至管轄

法院填寫保護令聲請書，保護令雖為被害人的保護機制，但相

對也限縮加害人的自由權，故保護令的核發需由法院為之，有

關三種保護令之聲請人及程序、核發程序、有效期間等規定敘

明如下：

項目

類別 
聲請人及程序 核發程序 有效期間 失效

通常

被 害 人 、 檢 察

官、警察機關、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以書面為之。	

1.需經審理程

序。

2.得聽取直轄

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社

會福利機構意

見。

一 年 以 下 ， 失

效 前 ， 被 害 人

得 向 法 院 聲 請

撤 銷 、 變 更 、

延 長 。 延 長 時

間 為 一 年 以

下 ， 以 一 次 為

限。

屆 期 自 動 失

效。

暫時

被 害 人 、 檢 察

官、警察機關、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以書面為之。

得不經審理程

序。

自 核 發 時 起 至

聲 請 人 撤 回 通

常 保 護 令 之 聲

請 、 法 院 審 理

終結核發通常

1.聲請人撤回

通常保護令聲

請。

2.法院審理終

結，核發通常

項目

類別 
聲請人及程序 核發程序 有效期間 失效

保 護 令 或 駁 回

聲請時。

保護令或駁回

聲請時。

緊急

檢察官、警察機

關、主管機關以

書面、言詞、電

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於日夜間或休

息日為之。

1.得不經審理

程序。

2.依聲請人陳

述之事實足認

被害人有受家

庭暴力之急迫

危 險 者 ， 應

於4小時內核

發。

自 核 發 時 起 至

聲 請 人 撤 回 通

常 保 護 令 之 聲

請 、 法 院 審 理

終 結 核 發 通 常

保 護 令 或 駁 回

聲請時。

1.聲請人撤回

通常保護令聲

請。

2.法院審理終

結，核發通常

保護令或駁回

聲請時。

Q5：保護令是否需要收費？

A：一般而言，透過法院解決人民之間的民事糾紛，稱為民事訴

訟，需繳納裁判費，方能進入民事訴訟程序，具有使用者付費

概念，以避免浪費訴訟資源。考量家暴受害人可能因經濟窘迫

情況影響求助意願，於修法時改為免徵裁判費，目前「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10條規定，保護令的聲請、撤銷、變更、延長

及抗告，均免徵裁判費。因此目前聲請保護令是不需繳納費用

的。

Q6：性侵害被害人會受到二次傷害嗎？如製作筆錄、出庭時是否需

要一再重複敘述？

A：為避免社會工作者、警察、檢察官、法官、醫事人員等在協助

程序中，重複詢（訊）問被害人事件發生過程，使其心理遭受

二次創傷，內政部於94年時頒布「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

陳述作業要點」，適用對象為未成年人、心智障礙者或其他申

請適用該要點者，希望藉由視訊、錄音、錄影等設備，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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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為什麼兒少被安置之後，主管機關都不願意透露安置地點？

A：為了預防不幸事件發生、兼顧其他被安置人的人身安全等因

素，原則上，主管機關不會透露保護性個案的安置地點。如果

掛心兒童、少年安置後的情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9條第

3項12，老師可以與主管機關聯絡，經其評估許可後，可依主管

機關規定的時間、地點、方式進行探視。惟此項許可需尊重兒

童、少年的意願。

Q4：兒少保護案件緊急安置時間有多久？

A：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若

72小時不足以保護兒童、少年，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

安置，時間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

置期間期滿或經法院撤銷安置的兒童、少年，主管機關仍繼續

予以追蹤輔導一年。

Q5：經警方移送或家長請求少年法院處置有偏差行為的少年，一定

會被關嗎？

A：少年事件進入審理程序後，法官裁定有二：情節輕微，不付審

理或保護處分。惟不付審理裁定仍可附加轉介兒少機構、教養

9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19條第1項第9款：對於無依兒童及少年，予以適當安置。
10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1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  

於其家庭者，其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11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3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事之一，宜由相關機關

協助、輔導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 

一、違反第26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規定獲從事第29條第1項禁止從事之工

作，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禁止而無效果。 

二、有品行不端、暴力等偏差行為，情形嚴重，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矯正而無效果。
12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9條第3項：安置期間，兒童及少年之父母、原監護人、親友、

師長經主管機關許可，得依其指示時間、地點及方式，探視兒童及少年。不遵守指示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禁止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9條第4項：主管機關

為前項許可時，應尊重兒童及少年之意願。

機構進行輔導、交付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嚴加管教、告誡、向被害

人道歉、立悔過書、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等處分。保護處

分則有訓誡（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得命勞動服

務）、交付適當福利或教養機構進行輔導、或施行感化教育。

五、社福資源聯繫

家庭面臨的危機，可能有主要經濟負擔者失業、家庭成員入

獄服刑、生病、酗酒、吸食毒品、有精神疾病等，除有經濟困境

外，可能伴隨家庭暴力、親子關係緊張、照顧品質不佳等情形，

面對此類多重問題家庭，老師除了進行家庭訪視外，尚有以下資

源可以運用，以達預防之效。

Q1：什麼是高風險家庭？我應該轉介嗎？

A：若發現18歲以下學生的家庭發生以下任何一種危機情形（兒少

保護、性侵害、家庭暴力除外），且該家庭的親屬網絡、支持

系統薄弱，致使兒童、少年缺乏適當照顧，請轉介社政主管機

關，提供預防性處遇：

1.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 

婚姻關係帶年幼子女與人同居、頻換同居人，或同居人有從事

特種行業、藥酒癮、精神疾病、犯罪前科等。

2.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

病、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

3.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

顧。

4.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父母未婚或未成年生子等其他不利

因素，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5.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

退休、負債（積欠卡債）等，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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